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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和完善我国农村小额信贷的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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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小额信贷是为城乡中低收入阶层服务的一种贷款模式。而把小额信贷应用到农村为低收入的农民提供小额、无担
保、短期贷款的信贷服务，对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起到很大的作用。在现实生活中我国农村小额信贷市场存在资金来
源、经营风险、法律方面的问题，严重影响小额信贷项目的存在和发展。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应该构建较为完善的保障体
系，比如建立专门的小额信贷法律、建立完善的信用体系、建立有效的监管制度、建立有效的救济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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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额贷款是指专向城乡低收入阶层、社会特殊群体等提供小额、持续的以扶贫开发为宗旨的信用贷

款。它包含两层意思: 第一，为大量低收入( 包括贫困) 人口提供金融服务，即小额信贷的主体层含义［1］。
第二，保证小额信贷的自身生存与发展，即小额信贷的可持续性含义。从其本质上看具有只贷不存的经营

理念，是为解决传统银行无法服务的低端客户的金融服务问题，通过金融服务为贫困农户或微型企业提供

获得自我就业和自我发展的机会，促进其走向自我生存和发展。
与其他信贷形式相比，小额信贷具有自身的特点: ( 1) 贷款金额小; ( 2) 无抵押物; ( 3) 是一种以信用

为筹码的贷款; ( 4) 多元性; ( 5) 自负盈亏、自我生存与发展; ( 6) 以扶贫为首要目标，为弱势群体尤其是

贫困家庭创造基本收入以维持生计、帮助企业生产发展，同时也包括对公益项目的支持，如( 贫困人口的)

医疗、教育等［2］。
因为服务对象的特殊性，所以要求提供无须抵押的信用贷款，这一特点也规定了贷款额度一定要小到

可以控制风险的程度。同时因为小额信用贷款要一套不同于普通银行机构的贷款管理模式并且操作成本

和风险较高，需要收取可以弥补成本和风险的较高的贷款利息［3］。因此，它既是一种金融服务的创新，又

是一种扶贫的重要方式。

1 小额信贷在中国发展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首先，新农村建设的稳定发展需要。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我国出口型企业影响较大，因为

出口产品受到了国外金融危机的直接影响，而这些出口型企业大部分都是集中在我国沿海地区。据报道，

沿海地区已有一批出口加工型企业开始倒闭。这些企业的倒闭会引起一大批农民工返乡，大批农民工返

乡后，必然会带来一些社会问题，这是一个循环的过程。因为，部分返乡农民已习惯于脱离土耕的生活，普

遍性的就业压力又使他们难以从企业那里获得工作，而且在当前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面前基层政权也无

力从土地方面解决大量返乡农民的就业问题，再加上缺乏经商、创业的本领和资金，在返乡农民中出现一

些游手好闲、游荡于社会的闲散人员就不足为怪了。所以，我们要提高农民的积极性，利用好农村的大量

资源、人力资源、土地资源、文化资源等等来发展农村，建设农村，这样小额信贷的发展就显得比较突出了，

小额贷款为农民提供了一个平台，提供资金给农民，使他们自给自足地自我发展［4］。
其次，提高农民收入的需要。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农村金融市场的完善，最终

目标还是要能够提高农民收入。提高农民收入不仅是农民自身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整个社会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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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在要求。这个问题不解决会影响到社会稳定和经济建设的稳定环境。小额信贷帮助农民通过自己的

力量来摆脱贫困的有效方式，并且能够帮助农民提高收入，实现自我发展。因此，小额信贷机构及时地向

农民提供他们所需求的资金，给与农民群众资金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对于提高农民收入具有积极的意

义［5］。
再次，可以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由于我国农村具有明显的封闭性、落后性与滞后性，这些特点给我

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第一，农村贫困会导致我们国家拉动内需的力量不足，而消费是拉动

国民经济增长的巨大动力，因而农村贫困会使国民收入的增长潜力得不到充分发挥。第二，农村贫困会导

致农村经济活动在低水平上恶性循环。我国的农村人均资本占有量是非常低的，据统计每年 80% 以上的

固定资产投资在人口占少数的城市，而农村不到 20%［6］。人均资本是影响人均产出水平的重要因素，贫

穷使人无力进行必要的储蓄，从而导致资本不足，必要的投资得不到保障，影响技术进步和人均产出水平

的提高，使农村经济活动在低水平上恶性循环。而小额信贷就像是一个中介，把农民群众的需要与我国市

场经济的发展联系起来。以贷款的方式促进农民群众的经济发展、提高他们的购买力，从而帮助农民群众

解决生计问题( 生产、消费、再生产) ，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

2 目前我国小额信贷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2． 1 我国小额信贷的发展现状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联合国等机构把孟加拉国“乡村银行”的小额信贷模式引入我国后，我国历经

了个别试验、全面引进、扩大试点，到目前的在全国范围内以农村信用社为载体普遍实施等四个阶段。小

额信贷经过 20 多年的推广，在我国取得了较好的发展。
首先，缓解了农村金融市场的资金问题。随着农村经济改革的发展，农民形成了“二分化”模式，一部

分本土生活的农民加大对自己农村的土地投产，而另一部分就是脱离本土的农民，出外经商或者打工。由

于历史原因，这些人的原始积累都不足。同时，伴随着金融体制的改革，县域商业银行金融机构的撤并，使

得在农村的金融服务的主体只剩下农村信用社和邮政储蓄机构，而邮政储蓄不能贷款。此外，县域经济发

展的乏力，使得县域资金大量外流，这就进一步加剧了农民贷款难的问题。小额信贷业务的出现，在一定

程度上满足了农户正常农业生产的小额资金需求，缓解了农村金融市场的资金供求矛盾。
其次，小额信贷激发了农民的创新思维。小额信贷扶贫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扶贫理念，农民并不是天生

就愚昧、懒惰，他们也是勤劳、富有智慧和积极向上的。问题在于他们由于种种原因的限制，没有从社会获

得同样的发展机会和条件。小额信贷按照贫困户的经营项目直接贷款到户，为贫困户提供了发展的机会

和条件，并通过多种合理管理制度，对贷款贫困户带来了很大的约束和激励作用。从实践来看，绝大多数

小额信贷扶持户都能精心使用贷款，精打细算，埋头苦干，确保增产增收。他们还根据市场需要确定生产

计划，选择增收项目，不断增强对市场的应变能力，既增加了家庭收入，又培养了商品意识和市场竞争能

力［7］。
2． 2 我国小额信贷存在的主要问题

尽管小额信贷在缓解农村金融市场资金问题、农民的新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方面已经取得

了一些成果。但是，对小额信贷在资金风险、经营风险、法律问题等方面还存在诸多不足，应该引起高度重

视。
首先，资金来源问题。一方面，小额信贷资金渠道的狭窄性。小额信贷机构规定不允许吸收公众存款

进行筹资，只能运用“来自几个有限股东的自有资金和来自一个机构的批发性融资开展相关业务”，以防

范金融风险，这也就是目前所说的“只贷不存”的限制［8］; 另一方面，小额信贷吸纳资金的不稳定性。对于

小额信贷目前仍然没有相关的监管和法律政策的出台，如果允许吸收存款，存款人的利益难以得到有效保

障，一旦出现资金的流动性问题，很可能引发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就农村信信社而言，目前农村资金多

向分流严重，作为支农主力军的农村信用社，不仅承担发放小额农贷的任务，更是肩负着投放整个农业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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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的重担，但吸存能力受阻，资金来源也明显不足。
其次，经营风险问题。由于小额信用贷款是不需要抵押和担保的，因此，对于从事小额信贷项目的单

位就存在着很大的风险。其一，由于部分农民文化层次较低，素质不高，法律意识淡薄，信用观念不强。并

且，小额信贷是由信誉为基本底线，目前还没有形成一系列的法律保障，所以在经营上就形成了很大的风

险。其二，小额信用贷款主要用于农业生产。由于当前农业受自然气候因素、市场因素等的影响，加上分

散和小的农户一般都没有投保，存在较大的风险隐患，特别是养殖、渔业等行业，受自然灾害或市场风波影

响往往血本无归。此外，由于农户资金积累不多，抗风险能力较弱，所以造成大量信贷资金逾期、沉淀或呆

滞，大量贷款无法收回，挫伤了农村信用社发放贷款的积极性。其三，小额信贷的特点导致其有较强的隐

蔽性，部分信贷员片面强调简化手续放松贷款的审核、发放程序，责任不明确，制度不落实，给信贷监督管

理带来了难度，监督工作不能有效跟进，致使小额信贷的风险日趋增大［9］。
再次，法律问题。缺乏完善的法律法规这是小额信贷在我国发展最大的障碍。其一，从立法层面来

看，目前，我国没有一部专门关于小额信贷这方面的立法，如果有也是些零星的规定，比如: 中国人民银行

作了一个规定，小额信贷公司应以出资人的自有资金发起成立，严禁非法揽储，否则将予以除名。明确小

额信贷公司运行的原则是“只贷不存”( 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捐赠资金或单一来源的批发资金) ，利率不

能超过国家针对不同形式的农村小额信贷［10］。小额信贷项目很难吸引到资金和人才是因为法律制度的

缺失制约了小额信贷对新农村建设的支持。因此，建立相关完善的法律制度对于小额信贷势在必行。其

二，从执法层面来看，大多数小额信贷机构不是真正独立于地方政府的，而是从属于并受制于地方政府，这

些机构的管理人员大多也是当地政府及其部门委派的。政府的过渡行政干预会导致小额信贷无法实现商

业化运作，经营效率低下。其三，从监管层面来看，监管队伍人员的素质是直接影响到小额贷款的发放，缺

乏对监管人员的选拔制度，监管人员的复杂性降低了监管力度的效率。监管工作不到位，工作深度和广度

不够，质量能力不强，缺乏有效的方法和手段。

3 建立和完善小额贷款的保障体系

3． 1 建立专门的小额信贷法

根据《中国银监会关于银行业金融机构大力发展农村小额信贷业务指导意见》相关规定，放宽小额贷

款对象、拓展小额贷款用途、提高小额贷款额度、合理确定贷款期限、科学确定小额贷款利率、简化小额贷

款手续，等等，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小额信贷业务的规定的内容非常丰富，也很复杂。但是，其中有相当一部

分业务至今没有一部有效的法律来保障其实施，为了维持自身的正常运转和持续地从事信贷业务，资金来

源问题就构成他们最大的障碍之一，于是有些机构可能会选择从事一些违法吸收资金的行为［11］。这不仅

对我国的金融市场和社会经济安全造成很大危害，而且也直接影响到小额信贷事业的正常发展。针对这

种情况，为了规范管理小额信贷机构，促进小额信贷事业的发展，我国应当制定一部《小额信贷法》。把小

额信贷作为一种特殊的金融机构来规范管理，使其有法可依。只有法律的保障，小额信贷事业才能健康、
快速地发展。小额信贷分为两种模式: 商业性小额信贷与福利性小额信贷。为确保小额贷款事业的正常、
安全、持续地发展，商业性小额信贷机构必须经过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审批，确定审批条件、审批规

程等等。福利型小额信贷机构由于其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拨款、外界捐款等，本身不具有吸收存款功能，

应当比照福利基金管理模式，由政府的民政部门作为主管机关，以自治管理为主［12］。
3． 2 建立完善的信用体系

第一，对借款人主体资格严格审查。对符合贷款条件并且申请小额贷款的贷款人进行诚信调查，根据

具体情况确定该贷款人的信用等级，建立诚信档案，详细记录农户信用状况、道德水平及经济情况，并持续

跟踪、及时更新。信贷部门事前审批贷款的时候要以信用档案为基础，综合考查贷款项目的风险性、市场

发展前景及贷款回笼等因素来确定是否发放贷款、贷款数目、贷款利率和期限; 事中要强化监督管理，确保

贷款农户按审批用途使用信贷资金，防范违规使用贷款的事情发生; 事后将贷款回笼和项目发展情况载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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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个人信用档案，调整其信用等级［13］。
第二，贷款合同订立程序规范化。根据我国《商业银行法》第三十七条规定: “商业银行贷款，应当与

借款人订立书面合同。合同应当约定贷款种类、借款用途、金额、利率、还款期限、还款方式、违约责任和双

方认为需要约定的其他事项。”在签订借款合同时，要做到合同条款全面、完整，尤其要防止遗漏主要条

款。在合同生效后发现存有遗漏的，应尽快与借款人协议并进行及时补充。
3． 3 建立有效的监管制度

小额信贷机构属于非正规金融组织，它不属于《商业银行法》的调整范畴，也无需接受银监会的审慎

监管，没有一个规范的监管体系必然会导致许多问题的出现。由于一些小额贷款的组织人员缺乏对市场

专向评估的能力，对市场经济的政策及其运行掌握不透，因而使信贷管理能力受到了影响，增加了贷款投

向的风险，久而久之，就会产生不良的贷款问题［14］。对农村小额信贷组织的监管方式应不同于以往的金

融机构，要创新监管方式。建立信息公开化制度以及借款人主体的评价体系，帮助客户和投资者充分获得

借款主体的信息，做好现场监管与非现场监管的有机结合，提高农村小额信贷组织的运行效率，防范和控

制风险的发生。另外，小额信贷组织的投资人又多为社会弱势群体，因此，提高监管的有效性迫在眉睫。
必须建立一系列的有效监督制度来帮助实施小额贷款。建议实行第三方监督管理，这个第三方就是由实

行小额贷款机构会同当地的司法部门而建立的，为了保护借款人及贷款人的利益合法化、公平化、正当化。
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构建: 一是控制小额信贷机构资金规模和经营区域并对其做出比例限制; 二是指

定受益主体，重点针对低收入阶层提供贷款; 三是加强对专业人员的监管，提高专业人员的素质; 四是通过

社会规范和道德约束，降低操作人员的违约风险和操作风险，并且督促小额信贷机构建立一套完整的管理

制度和运行机制［15］。
3． 4 建立有效的救济体系

在构建一系列的法律体系时，还需要建立一个比较有效的救济制度来保障小额信贷的实施。无论是

对借款主体还是贷款主体都存在一定的风险，从经营风险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个风险是直接关系到借款主

体与贷款主体双方面的利益。自然因素常会导致农业减产、农民减收，也严重地威胁小额信贷的发展。贷

款农户投资项目的失败，常常使小额信贷机构承担巨大的风险。从某种意义上，小额信贷本身带有不可抗

拒的风险性。如果不妥善解决小额信贷本身的风险，克服自然因素带来的风险，那么小额信贷事业难以存

续下去。
鉴于经营风险当中的自然风险问题，我们应当减免各种税费并且最重要的是要建立一个有效的救济

方式，为小额信贷事业发展创造一个良好宽松的政策环境。因此，国家应当建立小额信贷风险保险基金，

对因自然因素导致的农业损失进行补贴，鼓励以社会参与方式分散和化解风险，减少借款人的损失，降低

小额信贷项目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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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20th century，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ence and art enters into a brand - new phase，urging the people to ponder the issue of science and art． By illus-
trating the meaning of science and art as well as the condition of science ＆ technology and design art after the in-
dustrial revolution，this paper explains that science ＆ technology and design art always influence，filter and affect
each other，and believe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 technology pushes the revolution of design art during
the turning period from industrial society to information society．
Key words: science ＆ technology; development; design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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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icrofinance is a pattern of loan in the urban and rural areas． Microfinance is applied to the low -
income farmers in the countryside to provide them with the small，unsecured，short - term loan，which plays a sig-
nificant role in rural development and increasing farmers’income． In China＇s rural microfinance market，the prob-
lems such as sources of funds，operational risks，legal issues，seriously affect the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of mi-
crofinance． In order to solve these problems，a more perfect security system should be built． For example，special
microfinance law，complete security system and effective welfare system should be established．
Key words: microfinance; countryside; security system

( 责任编辑 刘棉玲)

89 华 东 交 通 大 学 学 报 2010 年

ChaoXing


